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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委托合同

项 目 名 称 : “百千万工程”风貌示范带一县城绿化提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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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单 位 :

造价咨询单位 : 广东鸿禹工程设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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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委托单位名称:翁源县市政建设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委托人)

咨询单位名称:广东鸿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咨询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 目名称 : “百千万工程”风貌示范带一县城绿化提升项目;

2.项 目地点:韶关市翁源县 :

3.服务类别:工程造价咨询 (预算编制);

4,工程内容: “百千万工程”风貌示范带一县城绿化提升项目。

二、本合同的措辞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义。

三、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丨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

五、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询人支付酬金。       !
本次工程造价咨询费用按照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公开选取服务金额说明:根据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 (粤价函 (⒛ 11)7绲 号 )

计算后,取整确定为Y90⒛ 元 (大写:玖仟零贰拾整 )。

六、支付方式:乙方按合同规定出具预算编制报告,待上级资金到位后,一次性支

付造价咨询费。

七、该工程造价咨询由广东鸿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同时造价咨询服务费转入

广东鸿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账号:佴OS01m"38OOOO∞81,开户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

八、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时间自合同签订后委托人提供齐全造价咨询材料之

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完成。

九、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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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人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开 户 银 行 :

号 :

话 :

真 :

2°2b年 丨 月丿b日

造价咨询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签字 )

地   址 :武江大道北 2号外滩华府 7号

楼 1层 32号商铺

户   名:广东鸿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开 户 银 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

关市分行

贝长       压寻:  4405o16207380000o981

电   话 :

传   真 :

⒛26年 1月丿6日

丶
一

址 :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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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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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

第 2页 共 8页

`
炒

酽喝

辶̌、 11查 L、

`





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语言和法律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委托人
”
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一方,以

及其合法继承人。

2,“咨询人
”
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一方,以及其

合法继承人。

3.“第三人
”
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4,“ 日
”
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 ,以及专用条件中议定的部

门规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第三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言。当不同语

言文本发生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咨询人的义务

第四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包括工程造价咨询的资质证     :
书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范

围实施咨询业务。                                    l

第五条 咨询人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向委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服务、附加和额外

服务。

1.“ 正常服务
”
是指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

2,“ 附加服务
”
是指在
“
正常服务

”
以外,以双方书面协议确定的附加服务 ;

3,“额外服务
”
是指不属于

“
正常服务

”
和
“
附加服务

”,但根据合同标准条件第
十三条、第二十条和二十二条的规定,咨询人应增加的额外工作量。

第六条 在履行合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活动有关的

保密资料。

委托人的义务

第七条 委托人应负责与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咨询人工

作提供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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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咨询人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务有关的资

料。

第九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答复的事宜作出

书面答复。咨询人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人应负责传达及资料传送。

第十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

咨询人的权利

第十一条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人以下权利 :

l,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咨询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

2.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查

问。

3,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第十二条 委托人有下列权利 :

1,委托人有权向咨询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委托人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当委托人认定咨询专业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委托人

造成经济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咨询人承担     {
相应的赔偿责任。

咨询人的责任

第十三条 咨询人的责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有效期。如因非咨询人的责任

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应延长合同有效期。

第十四条 咨询人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因咨

询人的单方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赔偿。累计赔偿总额不应超过建设
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总额。

第十五条 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
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

要求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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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赔偿给咨询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八条 委托人如果向咨询人提出赔偿或其他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

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咨询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合同生效 变更与终止
第十九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由于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使咨询人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以致增加了工

作量或持续时间,则咨询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书面通知委托人。由此

增加的工作量视为额外服务,完成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时间应当相应延长并得到额

外的酬金。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 14日前通知对方;因变     }
更或解除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二十二条 咨询人由于非自身原因暂停或终止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由此

而增加的恢复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作,应视为额外服务,有权得到额外的时

间和酬金。

第二十三条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在新的协议未达成     丨

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

咨询业务的酬金

第二十四条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酬金,按照建
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约定的方法计取,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

第二十五条 女口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自规

定支付之日起,应当向咨询人补偿应支付的酬金利息。利息金额按规定支付期限最后一

日银行活期贷款乘以拖欠时间计算。

第二十六条 如果委托人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通知书中酬金或部分酬金项目提出异

议,应当在收到支付通知书两日内向咨询人发出异议的通知,但委托人不得拖延其无异

议酬金项目的支付。

第二十七条 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所采取的货币币种、汇率由合同专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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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其  他
第二十八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咨询人在合同约定外地外出考察 ,

经委托人同意,其所需费用由委托人负责。

第二十九条 咨询人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其

费用由咨询人承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经委托人认可其费用由委

托人承担。

第三十条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一条 除委托人书面同意外,咨询人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约定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

咨询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三十二条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委托人与咨询人之间
应当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以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根

据双方约定提交仲裁机关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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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三十三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

国家、省、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管理法律法规、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及其

他相关文件。

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百千万工程”风貌示范带一县城绿

化提升项目造价编制。

第三十五条 委托人应根据实际需要按照以下要求,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材料 :

委托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提供以下资料:略。

第三十六条 委托人应在二日内对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答复的事宜作出书面

答复。

第三十七条 咨询人在其责任期内如果失职,全部经济损失由咨询人承担,以更好
地保护贵单位权益。

第三十八条 委托人同意按下列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咨询人的正常服    ∷

务酬金 :

1,造价咨询费:按第一部分第五点。

2.酬金的支付方法:咨询人交付预算成果文件后,委托人待上级资金到位及财政拨     
丨

款到账后一次性支付服务酬金

第三十九条 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咨询业务酬金。

第四十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委托人与咨询人应及时
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一 )种方式解决 :

(一 )提交韶关仲裁委员会依法仲裁 ;

(二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一条 附加协议条款:无

附件: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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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
奶锸簧釜: SG2601090091

广东鸿禹工稷设计有限公司:

受翁源县市畋建设服务中心委托, “百千万工稷”风貌

示范带——县城绿化提升顼 目 (采 购顼 目编码氵

d0∞ 2帆弱sg102m5⊥⒛o1∞5),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

市苴接逸取进行公开逸取并经过顼目业主确认,你机构为本

项目的中逸中介服务机构,服务金额确定为人民币玖仟零贰

拾圆整 (￥9,OnO。 00元 )。 服务时限为:5个自然日。

请你机构在接到此通知书之日按照舰定,在 3个工作日

内与翁源县市政建设服务中心接洽,在 15个工仵日内与翁

源县市畋建设服务中心按照采购公告确定的内容以及网⊥

报名承诺书有关内容签订中介服务舍网,在禽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目内将合同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上备案公示
(禽同中法定保密的内容应去掉),并侬合同约定完成工作。

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a6年 0I月 Og日

\
喇

〓

J
尸

第 8页 共 8页




